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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湘潭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湘潭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湘潭市农业农村局、湘潭市供销合作总社、

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湘潭市林业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银辉、周金芝、荣玫、牛峰、陈焕超、成政新、曾楚雯、刘运良、程叶、倪

恋、郭璐、胡骁、宋钰、肖雅娜、周杨熙、张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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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机构、人员、场所和设施设备、服务内容、

服务流程、服务要求、档案管理以及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GB/T 38748—2020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通则 

GB/T 40638—2021 农村产权交易 服务术语和服务分类 

GB/T 42068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市场建设和管理规范 

GB/T 43181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评价通则 

GB/T 44291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网络交易平台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村产权 rural property rights 
承包到户的及农村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资源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等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

置权。 

[来源：GB/T 38748—2020,3.3.1] 

3.2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transfer transaction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农村产权权利人、受托人或意向受让方（市场主体、自然人、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的法人）

在履行相关程序后，通过依法设立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依法对相应农村产权进行出让、出租、转让、

入股、合作、抵押等活动。 

[来源：GB/T 38748—2020,3.3.2,有修改] 

3.3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平台 service platform for transfer transaction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依法设立并实施统一的制度和标准、具备开放共享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和规范透明的

运行机制，为市场主体、社会公众、监督部门（单位）等提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综合服务的体系。 

注：以下简称“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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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机构 service institutions for transfer transaction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提供场所设施、交易平台、信息发布、组织交易等服务,并对交易行为进行见

证的机构。 

注：现阶段主要包括县（市、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乡（镇、街道）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服务机构”。 

3.5  

交易鉴证书 transaction certification 
根据交易双方的申请，对其交易活动及有关资料进行审查，为交易双方出具的证明农村产权流转交

易行为合法、真实、有效的凭证。 

[来源：GB/T 40638—2021,3.2.1.3,有修改] 

 

4 基本要求 

 

4.1 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定。 

4.2 应遵循自愿、便民、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尊重交易各方的主体地位，保障交易各方的合法权

益。 

4.3 应坚持一体化原则。开展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一站式服务,统一监督管理、统一交易系统、统一信息

发布、统一交易规则、统一交易流程、统一收费标准、统一交易鉴证、统一交易结算。 

 

5 服务机构 

 

5.1 应为政府主导、依法设立的法人单位。 

5.2 应配备符合GB/T 42068要求的固定交易场所、办公场地、设施设备和服务人员。 

5.3 应建有信息服务交易平台，提供全流程交易服务且符合GB/T 44291的要求。 

 

6 人员 

 

6.1 应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掌握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熟悉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流程。 

6.2 应用语文明、统一着装、佩戴工作标识牌。 

6.3 应参加岗前培训，熟悉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特点。 

 

7 场所和设施设备 

 

7.1 应具备满足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需要的交易场所、办公场所，各场所应功能齐备、布局合理、

标识清晰、环境整洁。 

7.2 应配备满足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需要的计算机、储存、音视频监控等软硬件设备，以及满足接

入电子交易系统的网络环境。 

7.3 应提供等候、查询等必要的便民服务设施。 

7.4 应采取相应技术措施，防止资料遗失、数据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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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服务内容 

 

8.1 列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目录的标的，应进必进类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a） 农村土地经营权； 

b） 林权； 

c） “四荒”（荒山、荒沟、荒丘、荒滩）使用权； 

d） 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经营权； 

e） 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 

f） 农业生产设施设备； 

g） 小型水利设施使用权； 

h） 农业类知识产权； 

i） 其他涉农产权。 

8.2 引导进场交易类目： 

a） 农村闲置宅基地使用权和闲置住宅； 

b） 国有农牧渔场； 

c） 农业产业化企业； 

d） 集体及个人投资兴办的企业； 

e） 供销合作社系统的涉农产权； 

f） 资产处置； 

g） 农村建设项目； 

h） 货物和服务； 

i） 产业项目； 

j） 其他法律、法规和政策没有限制的品种。 

8.3 鼓励进场交易类目：农户自有农村产权等。 

 

9 服务流程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流程包括受理转让申请、发布信息、受理受让申请、组织交易、签订合同、

结算价款、出具鉴证书和项目资料归档,流程图见附录A。 

 

10 服务要求 

 

10.1 受理转让申请 

10.1.1 服务机构应在交易平台公开转让方需要提供的资料清单。 

10.1.2 服务机构应对转让方提交的相应资料进行登记： 

a） 农村产权流转意向书及标的详细情况表； 

b） 农村产权流转委托转出申请书及申请登记表； 

c） 农村产权流转会议决议； 

d） 农村产权权属证明； 

e）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定代表人在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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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农村产权流转平面图或其他标的相对应的资料； 

g） 标的底价依据； 

h） 服务机构要求提交的相应资料。 

10.1.3 服务机构收到产权流转申请后，对资料齐全的，进行受理登记。对资料不齐全的，服务机构应

在接受资料的次日起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方补正。 

10.1.4 服务机构须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必要时可到各行政主管部门查阅档案，确认权属。流转申请

受理并审查通过的，由服务机构统一对外发布产权流转信息，征集受让方；审查未通过的，终止交易流

程，由服务机构及时告知申请人。 

10.2 发布信息 

10.2.1 服务机构应在交易平台发布交易公告。根据需要，应同时在服务机构公告栏和标的所在村等线

下渠道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不同流转交易标的的公示期应严格按照所属行业法律法规

相关要求执行。 

10.2.2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标的概况； 

b） 交易时间地点； 

c） 标的咨询； 

d） 交易方式； 

e） 保证金； 

f） 资金结算方式； 

g） 违约责任。 

10.2.3 在信息发布期限内，服务机构应与转让方协调沟通，确定标的咨询的联系人、联系方式等。 

10.2.4 已发布的公告内容需要澄清或修改的，转让方应在交易时间截止前3个工作日将澄清或修改内

容备案后重新公告，服务机构应以有效方式通知所有报名人。 

10.3 登记受让申请 

10.3.1 服务机构应对意向受让方提供的下列资料进行登记： 

a） 受让申请书；  

b） 受让方主体资格证明；  

c） 联合受让的，需提交联合受让协议书、代表推举书；  

d） 服务机构需要提交的相应资料。 

10.3.2 服务机构受理申请，对资料齐全的进行受理登记；对资料不齐全的，服务机构应在3个工作日

内一次性书面告知受让方补正。 

10.3.3 服务机构须对受让人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受让人申请受理并审查通过的，允许其参与产权受让

程序；审核未通过的，终止其参与产权受让的资格，服务机构应及时告知受让申请人。 

10.4 组织交易 

10.4.1 服务机构应依据征集到的意向受让方情况，选择交易方式： 

a） 只产生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的，可采取协议方式进行交易； 

b） 产生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的，可根据交易标的具体情况采取竞价、招投标等

形式组织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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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服务机构组织双方签订项目成交确认书，并将交易结果在交易平台进行公示，同时在服务机构

公告栏和标的所在村等线下渠道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不同流转交易标的的公示期应严

格按照所属行业法律法规相关要求执行。成交确认书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项目名称； 

b） 项目编号； 

c） 交易价格； 

d） 签订时间。 

10.5 签订合同 

10.5.1 交易结果公示期满无异议，服务机构应组织交易双方在约定的时间内签订流转交易制式合同，

并督促双方在5个工作日内至服务机构进行合同备案登记。 

10.5.2 交易合同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交易双方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b） 转让项目基本情况； 

c） 转让价格、交付时间及交付方式； 

d） 用途管制要求； 

e） 双方权利和义务； 

f） 违约责任； 

g） 争议解决方式； 

h） 合同生效条件。 

10.6 结算价款 

服务机构应督促受让方按交易合同约定支付交易价款至转让方指定的资金结算账户。 

10.7 出具鉴证 

交易合同经转让方和受让方签字、盖章，审核合格，并结算价款后，服务机构应出具交易鉴证书，

交易鉴证书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标的代码； 

b） 转出方全称； 

c） 转入方全称；  

d） 标的名称； 

e） 四至范围（标的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与相邻地物的交接界线）； 

f） 用途管制要求； 

g） 成交金额； 

h） 支付方式； 

i） 流转期限。 

10.8 交易中止和终止 

10.8.1 产权流转交易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服务机构确认后可中止交易： 

a） 产权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中止交易的； 

b） 转让方或与产权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提出正当理由，并经产权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 

c） 产权存在权属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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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服务机构认为必要并经有关监管部门或机构同意的； 

e） 其他依法应当中止交易的情形。 

10.8.2 中止交易的原因消除后，服务机构可依据交易双方申请恢复交易。 

10.8.3 在产权流转交易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服务机构确认后，可终止交易： 

a） 产权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终止交易的；  

b） 转让方或与产权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向产权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终止交易的书面申请，

并经产权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  

c） 人民法院依法发出终止交易的生效法律文书；  

d） 其他依法应当终止产权流转交易的情形。 

 

11 档案管理 

 

11.1 交易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图表、声像、电子数据等原始资料，应在交易手续办理完毕后15个工作

日内归档。 

11.2 归档的文件资料应齐全完整，存放环境适宜，实行一项（宗）一卷，专人专柜保管。电子文件应

按照GB/T 18894的规定进行档案管理。 

11.3 宜采用信息化技术进行档案管理。 

 

12 评价与改进 

 

12.1 应建立投诉处理机制，畅通投诉渠道，及时反馈投诉处理结果。 

12.2 应定期开展满意度调查，按GB/T 43181要求分析评估服务现状，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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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信息 

 

 

附 录 A 

（资料性）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流程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流程示意图参见图A.1。 

 

 

 

 

 

  

 

  

 

  

 

 

 

 

 

 

 

 

 

 

 

 

 

 

 

 

 

 

 

 

图A.1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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